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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為提供校外賃居學生適度之關懷及照顧，促使其保持正常之生活習慣，防範意外事

件發生，以維護其安全，得以專心向學，特訂定「宏國德霖科技大學賃居學生生活

輔導實施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凡本校學生賃居於土城、板橋及中、永和地區者，均納入編組予以輔導。 

第三條 每學期開學之初，即請各班導師協助調查該班賃居學生資料，於第3週前完成「賃

居學生調查表」，以為訪視訪談之依據。 

第四條 賃居學生訪視人員及訪視方式：  

一、各班賃居學生由班導師前往訪視。 

二、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派員抽樣訪視。前往進行賃居學生訪視人員應填寫訪視

紀錄表，並送交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彙整及備查。 

第五條 訪視人員應於規定時程內完成訪視工作及訪視紀錄表之填寫。 

上項規定之訪視時程：上學期為11月30日前、下學期為4月30日前。 

第六條 賃居學生訪視訪談重點應包含： 

一、核對住址真實性。 

二、了解居住環境與生活狀況。 

三、協助解決學生賃居問題。 

四、其他安全事項。 

第七條 訪談資料之處理： 

一、訪談結果應詳實記錄，彙整後陳請校長核閱。 

二、發現重大問題應即時處理並適時陳報。 

三、訪視應務實認真，確實掌握真實狀況，確保學生居住安全及正常之生活作息。 

第八條 每學期召開賃居學生座談會，以瞭解賃居學生生活情形並協助其解決問題。 

第九條 複查機制： 

一、由學生事務處建議複查執行人員，簽陳校長核定後擔任；執行重點為問題之發

現及查訪輔導之確實性。 

二、對操行不良、曠課過多之賃居學生，實施不定期複查，以瞭解其原因所在。 

第十條 視學校預算情況，得由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編列賃居學生訪視、賃居學生座談會

及其他執行本辦法相關所需經費。 

第十一條 成立工作推動小組，於每學年結束前召開會議，由學務長擔任召集人及會議主席，

成員包含導師代表、賃居學生代表、軍訓室主任、教官及校安人員，必要時邀請校

外相關人士，以建立連繫平臺。 

第十二條 本辦法經學生事務會議通過後公布實施，修訂時亦同。 

 


